
在交通事故調解商談場景上，不時上演

著雙(多)方，為著肇事責任爭論不休戲碼，雙

(多)方在商談中總會堅持主張，肇責應是對方

所造成的…，導致久久無法進入調解主題核

心。此時調解委員總會出面勸說，既然今天雙

(多)方都願意坐下來談，代表著大家都是有誠

意，願意面對問題來解決問題，期能將大事化

小事，小事化無事，至於肇責就只能根據登

載文件(如初判表、車鑑文件)來做依循，如不

服就留待法院去認定判決…。當雙(多)方聽得

進去、能接受，此時，才能進入調解商談主

題核心。

發生交通事故，當有損害、體傷、死亡，

只要負有肇事責任時，後續所要面對行政罰、

民事求償、刑事責任是難以迴避的，致而造成

當事者認知上之恐懼疑惑，總認為能撇開肇

事責任比例是越少越好，故而，調解商談場

景上，雙(多)方才會為著肇事責任爭論不休，

要去爭辯肇責比例，盼能被定位低比例，如此

便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就刑責追究或許

有道理，但當認知一些事實與本質後，也許做

法上就有待商榷。從協助同仁調解案例而有所

感，乃整理撰文，期能導引另種思考模式、進

而改變作為，達成和解避免爭訟，以為參考。

不想訴訟就是要-和解

首先且讓我們了解一下，交通事故之過

失傷害罪屬告訴乃論，當有調解商談而達成和

解，一般而言，在和解書上都會明白記載拋棄

民事追訴、刑事不追究…，故而，和解了、拋

從「肇責比例」
談賠償與和解 文 / 簡右昌 調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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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了追訴追究，還會被告嗎？縱使因過失致死

罪(非告訴乃論)，當有了和解，法官也才能才

會去衡量減刑，所以說交通事故調解商談，其

目的就是要能達成和解，避免爭訟困擾，而非

要去爭辯肇事責任，要談「肇責比例」且留待

和解不成，再去法院爭辯判決確定罷！故在談

和解時，能否達成和解，首要就是賠償金，而

非去爭辯「肇責比例」，不是嗎？

案例一

某日晚上約11點左右，接到殷姓同仁手

機，驚慌說著剛與人(對方)發生車禍，雙方均

車毀人傷，而對方滿身酒味要求同仁不要報

警，私下處理就好。致而同仁當下不知該如

何處理因應？聽了同仁述說，大致了解狀況

後，便要同仁一定要報警來處理，且一定要去

醫院就醫，再探詢同仁並經確認後，同仁除

有投保第三責任險外，並有加保丙式(車碰車)

車體險…。因此便建議同仁，警察要做筆錄時

應據實以告，是同仁自己轉彎不當闖入對向車

道，承擔負起本次肇事責任。事後，由於同仁

需負全責，所以同仁所投保保險公司，很快就

體傷、兩車報廢做出全責理賠(約百萬)，雙方

因此也就達成和解。至於本次對方酒駕肇事，

雖無關本次肇事責任，但警察機關必然以公共

危險罪，依職責程序移送法辦的(事後對方被

判刑三個月得易科九萬元)，同仁只能向對方

說聲抱歉，被撞還要被判刑，算他咎由自取

「衰」，不該喝酒開車上路啦！看倌們還不引

以為誡，還要喝酒開車上路嗎？

案例二

甄姓同仁(我方)母親騎機車，與涉世未深

之年輕賈女(對方)所駕汽車發生車禍，經送加

護病房幾天後，不幸因感染併發神經休克而呼

吸衰竭死亡。之後在地方法院進行調解，對方

在偏聽旁人獻策下，始終主張歸責主要原因應

在我方，所以都不向我方認錯道歉。因此其投

保公司就以7(我方):3(對方)肇責比例來做理賠

基礎，由於賠償金差距過大，我方無法接受，

因此沒達成和解，後經法院判決，處賈女有期

徒刑柒個月，是已有入獄被關風險了。            

賈女上訴高等法院，移付到高等法院協商

室進行調解，賈女雖淚流滿面並向我方道歉，

保險公司也願以6:4作理賠基礎，雖然賠償金

差距已有縮小，還是無法讓我方接受。為此，

協助我方之本會調解委員，便向對方說情論理

及分析，說她談判或訴訟策略錯誤，請她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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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達成共識，就在現場警方作筆錄時，雙方

很有默契地，將肇責主因歸責於我方。之後，

在談和解時，由於雙方車子都已修護完好，至

於修護費，就轉嫁到雙方保險公司了，從而將

雙方損害降到最低，所以很快就達成和解。因

此，避免了雙方後續可能之爭辯、訴訟困擾，

為此，對方及其家人除感謝同仁不已，並直誇

同仁真「內行人」，有專業、經驗豐…。

後語

任誰也都不願意發生交通事故，然而，又

有誰能保證永遠可掛「安全無事牌」？一旦發

生交通事故了，就得面對處理，而「和解」必

然是後續處理重要一環節。每一個案有不同情

景狀況，為達「和解」其中「眉眉角角」細節

面向可多呢！本文所舉案例，調整分配「肇責

比例」，是可供參考運用的。當然要運用之前

提，必須是合法之下，必須用車人有加保第三

責任險，才有運作空間。至此，絕非是要幫保

險公司拉保險，而是再建議再提醒！呼籲用車

人除依法應投保強制險外，至少應再加保任意

險中之第三責任險(俗稱加重險)。最後敬祝大

家用路平安！

險公司要求能提高理賠金，再自己掏錢來填

補賠償金，以促成和解，對方是有聽進去，願

掏出二十萬來，保險公司卻以肇責比例推諉，

就是要推給法院民事判決，說法院判多少，保

險公司就理賠多少…，而置賈女入獄被關風險

之刑責於不顧？回頭檢視，當初賈女如能以自

己應負較高肇責比例，來給保險公司作理賠基

礎，本身又能放下身段，作出人情義理應有態

度，誠心誠意向死者家屬致歉，或許早已取得

家屬原諒達成和解了，而不致被判七個月刑

期，將自己置於被關入獄風險。

案例三

曾任本會調解會委員柳姓同仁(我方)，在

無號誌燈號路口，與對方左方來車(肇責主因)

發生車禍，幸好雙方均無體傷，兩車卻都有毀

損。就車損我方是損害較小，而對方則是較嚴

重的。車禍發生當下，對方即表明他是軍人，

官拜…，急著趕去參加軍隊演習，無法久留

現場處理後續，並說他願意負責…。同仁目睹

對方車子慘狀，再從協助調解經驗告訴同仁，

現在是說願意負責，到時要從口袋掏錢出來，

可是會有變卦？同仁判斷衡量後，並經一番了

解，確認雙方車險投保狀況，再說明溝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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